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五、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及直接或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不含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获

配的股份）：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情况 间接持股数（万股）

赵永胜 副总经理 - 间接持股514.17

陈利光 副总经理 - 间接持股514.17

袁智皓 监事、产品测试总监 - 间接持股122.22

王元 硬件部高级总监 - 间接持股514.17

吴智 硬件部高级总监 - 间接持股70.41

谢丁 软件部高级总监 - 间接持股132.66

边立剑 人工智能部总监 - 间接持股44.01

注：间接持股数量计算方式为间接持股比例*公司股份总数，计算结果可能因四舍五入

而存在误差。

上表披露有关人员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的相关限售安排详见本上

市公告书之“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之“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

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相关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

除上表披露的持股情况外，本次发行后，公司部分核心技术人员作为高级

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通过中金财富安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和中金财富安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

本公司股份， 上述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本公司股份的限售期为

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具体情

况详见本节“八、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

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情况”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本公司核心技术人

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六、发行人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

（一）目前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为上海安芯、上海安路

芯、宁波芯翱、宁波芯翔、宁波芯展、宁波芯骋、宁波芯隆、宁波芯擎、宁波芯坦。

上海安芯、上海安路芯为本公司的直接员工持股平台，上海安芯直接持有

本公司23.79%的股份，上海安路芯直接持有本公司0.96%的股份。

七个宁波持股平台为本公司的间接员工持股平台。宁波芯翱持有上海安芯

20.73%的份额，宁波芯翔持有上海安芯4.96%的份额，宁波芯展持有上海安芯

1.92%的份额；宁波芯骋持有上海安路芯12.93%的份额，宁波芯隆持有上海安

路芯10.24%的份额，宁波芯擎持有上海安路芯4.40%的份额，宁波芯坦持有上

海安路芯2.43%的份额。

本公司持股员工通过上海安芯、上海安路芯、七个宁波持股平台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截至2021年10月8日，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持股平台 设立时间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构成 持股方式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比例（%）

1 上海安芯 2014.08

上海导贤

创始人童家榕、章开和以及公司7名核心

管理层人员、宁波芯翱、宁波芯翔、宁波

芯展

直接持股 23.79

2 上海安路芯 2019.04

公司7名核心管理层人员、宁波芯骋、宁

波芯隆、宁波芯擎、宁波芯坦

直接持股 0.96

3 宁波芯翱 2021.02 42名持股员工

通过上海安芯

间接持股

4.93

4 宁波芯翔 2021.02 46名持股员工 1.18

5 宁波芯展 2021.02 47名持股员工 0.46

6 宁波芯骋 2021.02 28名持股员工

通过上海安路

芯间接持股

0.12

7 宁波芯隆 2021.02 37名持股员工 0.10

8 宁波芯擎 2021.02 27名持股员工 0.04

9 宁波芯坦 2021.02 31名持股员工 0.02

（二）股权激励实施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以通过向激励对象授予发行人的股份或股份期权的方式 （具体方

式上体现为授予激励对象各持股平台的份额或份额期权）实施股权激励。 截至

2021年10月8日，发行人合计授予804.946万元激励份额，合计授予645.291万

元激励期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年度 授予权益数量 对应激励对象数量 授予价格/行权价格（元/每1元持股平台份额）

1 2014 68.105万元上海安芯份额 9 1.00

2

2015

108.291万元上海安芯份额 8 1.00

3 9.55万元上海安芯份额 9 3.00

4 21.50万元上海安芯期权 3 3.00

5 4.20万元上海安芯期权 5 6.00

6 2016 29.284万元上海安芯期权 24 8.25

7 2017 20.00万元上海安芯期权 1 8.25

8 2018 45.00万元上海安芯份额 6 2.00

9

2019

96.35万元上海安芯期权 50 8.25

10 70.00万元上海安路芯份额 7 1.00

11

2020

45.85万元上海安芯期权 33 8.25

12 209.00万元上海安路芯期权 95 1.00

13 504.00万元上海安路芯份额 7 1.00

14

2021

14.70万元上海安芯期权 7 8.25

15 55.917万元上海安芯期权 85 21.00

16 148.49万元上海安路芯期权 124 1.00

2021年3月，公司根据前述已实施的股权激励情况，统一安排代持还原及

员工行权，具体为：（1）对于已经通过代持方式取得上海安芯份额的激励对象，

童家榕与该等激励对象的代持关系解除，该等激励对象转为通过持有宁波芯翱

的份额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2）对于已经取得上海安芯、上海安路芯份额对

应的期权的激励对象，该等激励对象行使其持有的期权并取得七个宁波持股平

台的份额，从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截至2021年10月8日，创始人童家榕、章开和以及公司7名核心管理层人员

为上海安芯、上海安路芯的有限合伙人，通过上海安芯、上海安路芯间接持有发

行人股份；共有252名激励对象为七个宁波持股平台的有限合伙人，通过七个

宁波持股平台持有发行人股份。 共有261名激励对象参与公司的员工持股计

划，该等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员工。

截至2021年10月8日，所有激励对象已经足额缴纳激励份额的出资。

（三）股权激励已获得的授权

公司自2014年至2021年多次在上海安芯、 上海安路芯等员工持股平台层

面实施了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1、上海安芯层面员工股权激励所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4年8月，上海安芯设立时，由当时安路有限全体股东同意上海安芯作

为持股平台并预留部分份额用于公司后续员工激励， 具体由总经理HUA�

WEN（文化）制定激励方案实施。

2、上海安路芯层面员工股权激励所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9年8月， 安路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2,729.98万元，其中由上海安路芯作为员工持股平台以100万元的价格认缴安

路有限3.24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020年7月，安路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由上海安路芯作为员工持股

平台以720万元的价格认缴安路有限23.32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019年至今在上海安路芯层面实施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均由公司总经理

HUA�WEN（文化）制定具体激励方案实施。

3、全体股东对股权激励事项的确认意见

根据公司全体股东出具的 《关于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史出

资瑕疵问题及相关股权激励事宜的确认函》，全体股东确认对上述股权激励事

项并无异议，对该等股权激励事项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也不会就该等股权

激励事项提起诉讼、仲裁等法定程序。

上海安芯及上海安路芯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导贤出具了 《确认备忘

录》，一致确认并追认：上海安芯及上海安路芯于其设立时即确定将预留份额

用于安路科技员工股权激励，具体由总经理HUA� WEN（文化）制定激励方

案，包括但不限于人员、价格、激励股权性质、实施方案等，并具体落实执行。

综上，公司实施的历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履行了安路有限内部决策程序。

（四）员工持股平台基本情况

上海安芯、上海安路芯的基本情况详见本节“三、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

东情况” 之“（二）上海安芯、上海芯添、上海安路芯” 。

七个宁波持股平台的基本情况如下：

1、宁波芯翱

企业名称 宁波芯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J51LL3G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39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39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导贤

出资总额 196.1112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1年2月26日

营业期限 2021年2月26日至长期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为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除持有间接发行人股份以外，不存在其他经营业务

截至2021年10月8日，宁波芯翱的合伙人构成、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导贤 普通合伙人 0.0100 0.0051

2 42名持股员工 有限合伙人 196.1012 99.9949

合计 - 196.1112 100.0000

2、宁波芯翔

企业名称 宁波芯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J51P31R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40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40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导贤

出资总额 46.9767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1年2月26日

营业期限 2021年2月26日至长期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为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除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以外，不存在其他经营业务

截至2021年10月8日，宁波芯翔的合伙人构成、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导贤 普通合伙人 0.0100 0.0213

2 46名持股员工 有限合伙人 46.9667 99.9787

合计 - 44.9767 100.0000

3、宁波芯展

企业名称 宁波芯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J51LT99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41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4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导贤

出资总额 18.1341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1年2月26日

营业期限 2021年2月26日至长期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为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除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以外，不存在其他经营业务

截至2021年10月8日，宁波芯展的合伙人构成、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导贤 普通合伙人 0.0100 0.0551

2 47名持股员工 有限合伙人 18.1241 99.9449

合计 - 18.1341 100.0000

4、宁波芯骋

企业名称 宁波芯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J51PG8W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42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4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导贤

出资总额 106.0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1年2月26日

营业期限 2021年2月26日至长期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为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除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以外，不存在其他经营业务

截至2021年10月8日，宁波芯骋的合伙人构成、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导贤 普通合伙人 0.0100 0.0094

2 28名持股员工 有限合伙人 106.0000 99.9906

合计 - 106.0100 100.0000

5、宁波芯隆

企业名称 宁波芯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J51PA9R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43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4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导贤

出资总额 84.0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1年2月26日

营业期限 2021年2月26日至长期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为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除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以外，不存在其他经营业务

截至2021年10月8日，宁波芯隆的合伙人构成、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导贤 普通合伙人 0.0100 0.0119

2 37名持股员工 有限合伙人 84.0000 99.9881

合计 - 84.0100 100.0000

6、宁波芯擎

企业名称 宁波芯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J50X3XB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44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44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导贤

出资总额 36.06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1年2月25日

营业期限 2021年2月25日至长期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为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除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以外，不存在其他经营业务

截至2021年10月8日，宁波芯擎的合伙人构成、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导贤 普通合伙人 0.0100 0.0277

2 27名持股员工 有限合伙人 36.0500 99.9723

合计 - 36.0600 100.0000

7、宁波芯坦

企业名称 宁波芯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J51MWXY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45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二十号44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导贤

出资总额 19.95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1年2月26日

营业期限 2021年2月26日至长期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为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除持有发行人股份以外，不存在其他经营业务

截至2021年10月8日，宁波芯坦的合伙人构成、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导贤 普通合伙人 0.0100 0.0501

2 31名持股员工 有限合伙人 19.9400 99.9499

合计 - 19.9500 100.0000

（五）股权激励/员工持股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管理团队及员工骨干通过上海安芯、上海安路芯、七个宁波持股平

台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有利于公司稳定优秀人才，有效激励技术、营销和管理

核心团队，对产品和技术的持续改进及业务的长期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报告期内，上述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业绩影响参见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之“十一、经营成果分析” 之“（四）期

间费用分析” 。

就发行人股权激励事项，截至2021年10月8日存在两名已离职员工股权激

励情况相关的异议， 该等员工离职时涉及的上海安芯合伙份额为240,000元，

涉及的发行人权益比例仅为0.60%。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该等异议不会

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六）上市后的锁定安排

员工持股平台上海安芯、上海安路芯、七个宁波持股平台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均为上海导贤，且均签署了内容和格式基本相同的《合伙协议》。 《合伙协

议》关于锁定期、离职时的份额流转安排约定如下：

（1）服务期：有限合伙人（即激励对象）入职之日起一年内为有限合伙人

的最低服务期限（“最低服务期限” ），最低服务期限内，有限合伙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直接或间接转让其合伙权益、在其合伙权益上设定质押或其他权利负担

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处置其合伙权益。 在有限合伙人最低服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有限合伙人可以转让其持有的全部合伙权益中的百分之二十五；最低服务期限

届满一周年之日起，有限合伙人可以转让其持有的全部合伙权益中的百分之五

十；在有限合伙人最低服务期限届满两周年之日起，有限合伙人可以转让其持

有的全部合伙权益中的百分之七十五；在有限合伙人最低服务期限届满三周年

之日起，有限合伙人可以转让其持有的全部合伙权益中的百分之一百。

（2）离职时的份额流转安排

公司上市前离职：在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前，如有限合伙人

不再于公司或公司关联方任职，不再为公司或公司关联方提供服务的，则该等

有限合伙人应当根据普通合伙人指示签署所有必要的协议、进行所有必要的行

为，将其所持全部或部分合伙权益转让给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的主体（指定的

主体应当为其他有限合伙人或者其他符合条件的公司的员工），对于已满足服

务期条件解锁的份额，该等份额转让价格应为该有限合伙人取得相应合伙份额

所支付的价款原价加上等同于同期银行短期贷款的利息，但最高不得高于该有

限合伙人间接享有的公司的净资产份额；对于仍处于解锁期内的份额，该等份

额转让价格应为该有限合伙人取得对应合伙份额所支付的价款原价。

公司上市后离职：在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后，如有限合伙人

不再于公司或公司关联方任职，不再为公司或公司关联方提供服务的，则该等

有限合伙人应当根据普通合伙人指示签署所有必要的协议、进行所有必要的行

为，将其所持的仍处于解锁期内的份额转让给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的主体（指

定的主体应当为其他有限合伙人或者其他符合条件的公司的员工），该等转让

价格应为该有限合伙人取得对应合伙权益所支付的价款原价。

七、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 本公司总股本为350,000,000股。 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10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12.52%，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

下：

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华大半导体（SS） 116,691,243 33.34 116,691,243 29.17 36个月

上海安芯 83,280,246 23.79 83,280,246 20.81 36个月

产业基金（SS） 39,117,423 11.18 39,117,423 9.78 12个月

深圳思齐 33,839,393 9.67 33,839,393 8.46 12个月

上海科创投（SS） 21,724,839 6.21 21,724,839 5.43 12个月

士兰创投 11,627,683 3.32 11,627,683 2.91 12个月

士兰微 11,627,683 3.32 11,627,683 2.91 12个月

创维投资 11,627,683 3.32 11,627,683 2.91 12个月

深创投集团（CS） 8,234,845 2.35 8,234,845 2.06 12个月

上海芯添 4,735,227 1.35 4,735,227 1.18 36个月

厚载成长 4,117,423 1.18 4,117,423 1.03 12个月

上海安路芯 3,376,312 0.96 3,376,312 0.84 36个月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 - 2,004,000 0.50 24个月

安路1号资管计划 - - 3,301,951 0.83 12个月

安路2号资管计划 - - 525,066 0.13 12个月

部分网下配售对象 - - 2,506,163 0.62 6个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A股社会公众股东 - - 41,762,820 10.44 -

总股本 350,000,000 100.00 400,100,000 100.00 -

注： 根据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 的规定， 国有股东的证券账户应标注

“SS” ；其他类国有持股主体其证券账户应标注为“CS” 。

七、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华大半导体 116,691,243 29.17 36个月

2 上海安芯 83,280,246 20.81 36个月

3 产业基金 39,117,423 9.78 12个月

4 深圳思齐 33,839,393 8.46 12个月

5 上海科创投 21,724,839 5.43 12个月

6 士兰创投 11,627,683 2.91 12个月

7 士兰微 11,627,683 2.91 12个月

8 创维投资 11,627,683 2.91 12个月

9 深创投集团 8,234,845 2.06 12个月

10 上海芯添 4,735,227 1.18 36个月

合计 342,506,265 85.61 -

八、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的情况

2021年7月9日， 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并同意签署

相应认购协议，具体信息如下：

（一）投资主体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中金财富安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中金

财富安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中， 中金财富安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设

立时间为2021年7月6日，募集资金规模为8,628.00万元，管理人、实际支配主

体为中金财富。

其中， 中金财富安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设

立时间为2021年7月6日，募集资金规模为1,715.00万元，管理人、实际支配主

体为中金财富。

（二）参与规模及获配情况

前述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10.00%，同时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总投资规模不超过10,000.00万元（包

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和相关税费）。 其获配情况具体如下：

具体名称 获配金额（万元） 获配股数（股） 获配比例（占本次发行规模比例）

安路1号资管计划 8,585.07 3,301,951 6.59%

安路2号资管计划 1,365.17 525,066 1.05%

合计 9,950.24 3,827,017 7.64%

注：本表中获配金额不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和相关税费。

（三）参与人姓名、职级与比例

中金财富安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姓

名、职务与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份额持有比例 员工类别

1 赵永胜 副总经理 175 2.03% 高管

2 王元 硬件部数字设计总监 150 1.74% 核心员工

3 杨杨 项目经理 100 1.16% 核心员工

4 霍杰 数字设计资深主任工程师 100 1.16% 核心员工

5 周家奇 数字设计高级工程师 100 1.16% 核心员工

6 黄中华 数字设计主任工程师 100 1.16% 核心员工

7 仇斌 高级数字设计经理 325 3.77% 核心员工

8 魏建英 数字设计经理 120 1.39% 核心员工

9 王良军 数字验证高级工程师 100 1.16% 核心员工

10 蒙喜琨 数字验证高级经理 100 1.16% 核心员工

11 袁丰磊 数字验证资深主任工程师 100 1.16% 核心员工

12 赵胜华 数字后端经理 100 1.16% 核心员工

13 潘淞 SOC设计高级总监 200 2.32% 核心员工

14 李小飞 数字设计高级总监 200 2.32% 核心员工

15 吴智 硬件部高级总监 430 4.98% 核心员工

16 谢丁 软件部高级软件设计总监 400 4.64% 核心员工

17 余建德 软件设计经理 200 2.32% 核心员工

18 董辰 软件架构师 108 1.25% 核心员工

19 王钦克 软件专家 100 1.16% 核心员工

20 刘榜 软件设计总监 100 1.16% 核心员工

21 朱春 软件工程师 100 1.16% 核心员工

22 原育凯 高级软件工程师 100 1.16% 核心员工

23 黄志军 董事、副总经理 100 1.16% 高管

24 边立剑 人工智能部总监 400 4.64% 核心员工

25 姜小男 模拟设计工程师 100 1.16% 核心员工

26 彭炜丰 FPGA硬件设计工程师 100 1.16% 核心员工

27 梁成志 副总经理 400 4.64% 高管

28 谢耀勇 大客户销售总监 140 1.62% 核心员工

29 何孛 华南区销售经理 100 1.16% 核心员工

30 郭喜林 现场应用总监 100 1.16% 核心员工

31 邓龙 市场总监 100 1.16% 核心员工

32 郑成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400 4.64% 高管

33 姚琰 证券事务代表 100 1.16% 核心员工

34 李高扬 财务高级主管 100 1.16% 核心员工

35 王正琴 人力行政总监 100 1.16% 核心员工

36 吴浩然 总经理助理 100 1.16% 核心员工

37 陈利光 副总经理 400 4.64% 高管

38 文华武 应用设计总监 280 3.25% 核心员工

39 吴林涛 IP开发经理 200 2.32% 核心员工

40 徐春华 副总经理 400 4.64% 高管

41 袁智皓 监事、高级产品工程总监 400 4.64% 核心员工

42 李夏南 生产运营总监 320 3.71% 核心员工

43 沈费钦 产品工程经理 380 4.40% 核心员工

44 HUA�WEN（文化） 董事、总经理 400 4.64% 高管

总计 - 8,628 100.00% -

注1： 中金财富安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权益类资管计

划，其募集资金的100%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注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中金财富安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姓

名、职务与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份额持有比例 员工类别

1 周卫俊 模拟版图设计总监 63 3.67% 核心员工

2 欧阳淦 资深验证工程师 62 3.62% 核心员工

3 郑先翔 数字验证主任工程师 62 3.62% 核心员工

4 陈怡 模拟版图设计主任工程师 63 3.67% 核心员工

5 宋飞 模拟设计总监 50 2.92% 核心员工

6 李佳明 模拟设计高级经理 50 2.92% 核心员工

7 王晓峰 模拟设计高级经理 50 2.92% 核心员工

8 刘飞 模拟设计主任工程师 100 5.83% 核心员工

9 陈思齐 模拟设计高级工程师 50 2.92% 核心员工

10 李寒 模拟设计主任工程师 50 2.92% 核心员工

11 张涛 模拟设计总监 50 2.92% 核心员工

12 周建冲 模拟设计高级经理 50 2.92% 核心员工

13 周江 资深数字设计经理 50 2.92% 核心员工

14 张冲 数字设计资深主任工程师 50 2.92% 核心员工

15 刘宏杰 数字设计工程师 50 2.92% 核心员工

16 马艳忠 信号完整性设计经理 50 2.92% 核心员工

17 刘建华 软件专家 50 2.92% 核心员工

18 刘辰 高级软件工程师 75 4.37% 核心员工

19 葛坤峰 资深软件开发工程师 75 4.37% 核心员工

20 熊发田 软件工程师 50 2.92% 核心员工

21 金健 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 40 2.33% 核心员工

22 田连武 算法工程师 50 2.92% 核心员工

23 房雷 华东区销售总监 50 2.92% 核心员工

24 张慧智 华北区销售经理 100 5.83% 核心员工

25 刘伟 现场应用经理 50 2.92% 核心员工

26 杨益 SOC资深主任设计工程师 75 4.37% 核心员工

27 秦世博 产品应用经理 50 2.92% 核心员工

28 仝信 高级应用工程师 50 2.92% 核心员工

29 方克服 应用主任工程师 50 2.92% 核心员工

30 罗新法 主任FPGA工程师 50 2.92% 核心员工

总计 - 1,715 100.00% -

注1： 中金财富安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混合类资管计

划，以不超过其募集资金的80%用于参与认购，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

佣金和相关税费，扣除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和相关税费后，实际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低

于80%，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注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限售期限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九、保荐机构子公司跟投情况

（一）保荐机构子公司名称：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二）与保荐机构的关系：保荐机构的全资子公司

（三）获配股票数量：2,004,000股

（四）获配金额：5,210.40万元

（五）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4.00%

（六）本次获得配售股票的限售期限：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之日起24个月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股数为400,100,000股，其中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为

50,100,000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2.52%。 本次发行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26.00元/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1.00元。

四、发行市销率

37.02倍（每股收入按照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

的营业收入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6.82倍 （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

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0.1952元（以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已发行股份总数

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3.81元 （按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130,26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120,064.25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1年11月9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1]第ZA15786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2021年11月9日止，变更后的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100,000.00元， 实收资本 （股本） 为人民币

400,100,000.00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10,195.75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类型 金额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8,466.90万元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735.00万元

3 律师费用 407.55万元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73.58万元

5 上市相关的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112.72万元

合计 10,195.75万元

注：以上费用均不含增值税与印花税。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120,064.25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30,502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5,831,017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1.64%。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3,869,281.00万股， 对应的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约为4,543.0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

网上回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

4,427,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本款所指的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按照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的网下、网上发行总量计算。

在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944,000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24%，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345324%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12,832,676股， 放弃认购数量

111,324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1,324,983�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70.76%。 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31,324,983股，放弃认购

数量0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11,324股，包销金额为2,894,424.00元。 包销股份的

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0.25%，占发行数量的0.22%。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6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

债表，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及2021年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

行了审计。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5571号）。 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

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上市公告书不再

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2021年11月1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

1-9月的财务会计报表，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

露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立信会计师对公司2021年9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

产负债表，2021年1-9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

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5728号），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相较于上年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万元） 44,851.59 40,993.17 9.41

流动负债（万元） 16,752.01 10,080.42 66.18

总资产（万元） 51,951.49 44,282.51 17.3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5.39 26.50 8.90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35.89 26.93 8.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33,307.07 32,359.02 2.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95 0.92 2.93

项目 2021年1-9月 2020年1-9月 本报告期相较于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万元） 49,538.98 23,557.30 110.29

营业利润（万元） -184.10 2,940.98 -106.26

利润总额（万元） -215.19 3,060.27 -107.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15.19 3,060.27 -107.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405.34 -3,742.4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1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7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6 9.25 -9.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33 -11.31 3.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4,454.64 122.77 -11,874.0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4130 不适用 不适用

注：涉及百分比指标的，增减百分比为两期数的差值；2020年12月，安路科技整体变更

为股份公司，故2020年1-9月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每股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适用

二、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2021年1-9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538.98万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

110.29%，同比增长显著，主要系国内FPGA芯片下游市场需求稳健增长，公司

芯片产品出货量增长所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5.19万元，较去

年同期下降107.03%， 主要系上年同期其他收益中政府补助金额较多所致；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05.34万元，较去年同

期上升1,337.12万元，主要系公司经过多年经营与发展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产品布局，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业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公司收入大幅增长带

动了净利润的提升，经营情况较上年同期有所改善。

2021年9月末，公司流动负债为16,752.01万元，较上年末增加66.18%，主

要原因是随着公司销售规模增长，备货金额相应提高，加之行业产能紧张，公司

加大了备货支出以保障产能及后续销售，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余额上升所致。

2021年1-9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4,454.64万元，较

去年同期显著下降，主要原因是：（1）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及未来销售预期进行

备货，随着公司销售规模增长，备货金额相应提高，加之行业产能紧张，公司加

大了备货支出以保障产能及后续销售，因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

比大幅上升；（2）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员工人数增多，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同比有所提高。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公司经营状况总体良好，

经营模式、采购模式等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未发生导致公司业绩异常波动的

重大不利因素，未出现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已与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银

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21931451010858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21931451010662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 310066441013004007514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8110201014101350388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8110201014001350123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

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件。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安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并与

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审计师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安路科技具备首次

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基本条件。 因此，本机构同意保荐安路科

技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保荐代表人：姚迅、贾义真

联系人：姚迅、贾义真

联系方式：（010）65051166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姚迅：高级经理，于2020年11月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在保荐业务执业过

程中严格遵守《保荐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贾义真：执行总经理，于2014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曾经担任联泓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项目、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项目、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项目、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项目、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

及相关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一）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大半导体、公司第二大股东上海安芯就所持公司

股份锁定事宜出具承诺如下：

“一、自安路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本企业将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安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安路科技回购该部分

股份。

二、安路科技本次发行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安路科技实现盈利前，自本次发

行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公司/本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安路科技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

5个会计年度内， 每年减持的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份不得超过安路科技股份总

数的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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